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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浙石化液体散货码头一期改造工程和二期工程的消防设计问题ꎬ 比较码头现有消防设施与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

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相关规定ꎬ 得出浙石化一期工程消防设计与现行消防规范存在的矛盾并指出需要完善之处ꎮ 今后

一期码头改造工程和二期工程消防设计时可以加以改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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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０ 万 ｔ∕ａ 炼化一体

化项目(简称“浙石化鱼山项目”) 配套码头工程

(一期)油品泊位(５＃、６＃ )及液体化工泊位(１＃ ~ ４＃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通过了消防验收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开始

进行«浙石化液体化工码头(一期)装卸设施改造项

目» 和«浙石化配套码头工程(二期) 液体化工码

头 ８＃ ~ １２＃泊位项目» 的工可、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ꎮ 由于已建的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消防

主要参考«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送审稿)

进行设计ꎬ 而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

防火规范»  １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才发布、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１ 日才实施ꎬ 因此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改

造和二期工程消防将根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进行

设计ꎮ

鉴于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与其送审稿差异很大ꎬ 本

文从液体化学品与液化烃共用泊位问题、 固定式

水冷却系统及泡沫灭火系统设计、 消防水量确定

等方面对新旧规范进行对比分析ꎬ 既可完善浙石

化后续工程码头消防设计ꎬ 也为其他工程提供

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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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目概况

浙石化配套码头工程建设地点位于鱼山作业

区南、 北侧围堤前沿水域ꎬ 属舟山市岱山县ꎮ 浙

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油品及液体化工泊位主要

装卸货种为成品油(兼顾应急期的原油)及其他液

体化工品ꎬ 其中 １＃、 ３＃、 ４＃为 ５ 万吨级液体化工品

泊位ꎬ 火灾危险类别为甲 Ｂ 类ꎬ 码头防火等级为

一级ꎻ ２＃为 ５ 万吨级 ＬＰＧ 泊位ꎬ 火灾危险类别为

甲 Ａ 类ꎬ 码头防火等级为特级ꎻ ５＃ 为 ５ 万吨级油

品泊位ꎬ 火灾危险类别为甲 Ｂ 类ꎬ 码头防火等级

为一级ꎻ ６＃为 １０ 万吨级油品泊位ꎬ 火灾危险类别

为甲 Ｂ 类ꎬ 码头防火等级为特级ꎮ

浙石化鱼山项目二期工程拟在已建一期液体

化工码头东侧新建 ５ 个 ２ ０００ 吨级液体化工泊位

(自西向东为 ８＃ ~ １２＃泊位ꎬ水工结构按 ５ ０００ 吨级

设计)ꎬ 火灾危险类别为甲 Ｂ 类ꎬ 码头防火等级为

二级ꎮ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改造工程拟将原 ２＃泊位

调整为专用液化烃泊位ꎬ 同时新增低温丙烷、 低

温乙烷等物料的装卸功能ꎬ 火灾危险类别为甲

Ａ 类ꎬ 码头防火等级为特级ꎮ

２　 新旧规范对比及一期工程的应用

２.１　 一期工程消防设计依据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设计时ꎬ ＪＴＪ ２３７—

１９９９«装卸油品码头设计规范»  ２ 已实施超过 １８ ａꎬ

规范条款涉及面窄ꎬ 仅适用于装卸油品和常温液

化气的码头ꎬ 很多条款已不满足油品和化工品码

头的需求ꎬ 因此消防设计主要参考«油气化工码头

设计防火规范»(送审稿)ꎬ 其主要设计参数如下:

１)油船冷却水供给强度 ｑ ＝ ２􀆰 ５ Ｌ∕( ｍｉｎ􀅰ｍ２ )ꎬ

连续供给时间 Ｔ＝ ６ ｈꎮ

２)移动水枪用水量 １０ Ｌ∕ｓꎬ 连续供给时间 Ｔ ＝

６ ｈꎻ 移动泡沫枪用水量 ８􀆰 ０ Ｌ∕ｓꎬ 连续供给时

间Ｔ＝ ４０ ｍｉｎꎮ

３)对于非水溶性的油品灭火ꎬ 泡沫混合液的

供给强度 ８􀆰 ０ Ｌ∕(ｍｉｎ􀅰ｍ２ )ꎬ 对于水溶性液体化工

品灭火ꎬ 泡沫混合液的供给强度 １２􀆰 ０ Ｌ∕ｍｉｎ􀅰ｍ２ꎬ

泡沫原液含量为 ３％ꎬ 连续供给时间 Ｔ＝ ４０ ｍｉｎꎮ

４)低温液化烃船着火舱、 相邻舱冷却水供给

强度 ｑ＝ ４ Ｌ∕(ｍｉｎ􀅰ｍ２)ꎬ 连续供给时间 Ｔ＝ ６ ｈꎮ

５)装卸区水幕及登船梯前侧工作区水幕供水强

度为 ２ Ｌ∕(ｓ􀅰ｍ)ꎻ 炮塔水幕保护流量 ｑ＝１０ Ｌ∕(ｓ􀅰座)ꎻ

水幕工作时间 Ｔ＝１ ｈꎮ

６)室外消火栓用水量 ４５ Ｌ∕ｓꎬ 连续供给时间

Ｔ＝ ６ ｈꎬ 此项依据 ＧＢ ５０９７４—２０１４«消防给水及消

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３ ꎮ

２.２　 一期工程消防系统设计及已建消防设施

２.２.１　 消防系统设计

消防设计采用固定式水冷却、 固定式泡沫灭

火方式和水幕防护方式ꎮ 消防水量为船舶泡沫灭

火用水量、 船舶消防冷却水量、 消防炮塔保护水

幕水量、 装卸区前沿水幕水量、 登船梯保护水幕

水量、 室外消火栓水量、 泡沫枪和水枪用水量、

水轮机用水量之和ꎮ

２.２.２　 已建消防设施

２.２.２.１　 固定消防炮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１＃ ~ ６＃泊位)码头共

设置 １８ 座消防炮塔(自带水幕保护喷头)ꎬ 每座炮

塔上层设置 １ 门消防泡沫炮ꎬ 下层设置 １ 门消防

水炮(其中 ４＃、 ５＃消防炮塔仅布置消防水炮)ꎮ 消

防炮采用电动遥控和现场手动操作ꎮ

２.２.２.２　 装卸区及登船梯工作区域水幕

码头装卸区前沿及登船梯前侧工作区域均设

置水幕保护系统ꎬ 以阻止船舶和码头火灾相互蔓

延ꎮ 水幕喷头采用水柱和水幕组合喷头ꎬ 喷头间

距为 １􀆰 ４５ ｍꎬ 额定流量为 １７９ Ｌ∕ｍｉｎꎬ 水幕可电动

遥控和现场手动启停ꎮ

２.２.２.３　 辅助消防设备

１)装卸区配置移动式消防水∕泡沫两用炮１ 门ꎬ

参数为: Ｑ＝ ４０ Ｌ∕ｓ、 Ｌ≥６０ ｍ、 Ｐ＝ ０􀆰 ８ ＭＰａꎮ

２)沿码头泡沫混合液管和消防水管上间隔

６０ ｍ左右设置减压稳压型水、 泡沫消火栓ꎬ 并在

消火栓处配备相应的水消防箱(箱内配备 ϕ１９ ｍｍ

水枪、 ＤＮ６５ 水带) 和泡沫消防箱(箱内配备 ＰＱ８

泡沫枪、 ＤＮ６５ 水带)ꎮ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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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沿码头布置减压稳压型室外地上式消火栓ꎬ

间距不大于 １００ ｍꎮ

４)装卸区设置室内消火栓ꎬ 供移动式消防水∕

泡沫两用炮使用ꎻ 装卸区设置国际通岸法兰接口ꎮ

２.３　 一期工程消防系统设计存在的缺陷

由于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

规范»已正式实施ꎬ 导致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

消防设计与新规范存在不少矛盾之处ꎬ 从以下几

方面进行分析比较ꎮ

２.３.１　 低温液化烃码头操作平台水雾喷水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第

７􀆰 ２􀆰 １１􀆰 １ 条规定: 低温液化烃码头操作平台区域应设

置水喷雾系统ꎬ 喷雾强度不小于 １０􀆰 ２ Ｌ∕(ｍｉｎ􀅰ｍ２ )ꎬ

供给时间不小于 ３０ ｍｉｎꎮ 但该规范送审稿无此要

求ꎬ 导致一期工程码头消防设计时ꎬ ２＃ 液化烃泊

位未设置水喷雾系统ꎬ 一期改造工程及二期工程

消防设计时ꎬ 应增加该部分设计ꎮ

２.３.２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１)油品和液体化学品泡沫混合液的连续供给

时间ꎮ «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送审稿)规

定: 甲、 乙类油品和液体化学品泡沫混合液的供

给时间不小于 ４０ ｍｉｎꎬ 丙类油品和液体化学品泡

沫混合液的供给时间不小于 ３０ ｍｉｎ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第 ７􀆰 ３􀆰 ４􀆰 ４ 条规定: 泡沫混合液的供给时间ꎬ 甲、

乙类油品和液体化学品泡沫混合液的供给时间不

小于 ６０ ｍｉｎꎬ 丙类油品和液体化学品泡沫混合液

的供给时间不小于 ４５ ｍｉｎꎮ

显然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码头泡沫消防

设计时ꎬ 按规范送审稿进行计算ꎬ 有可能导致泡

沫混合液储罐容积偏小ꎬ 泡沫混合液和水轮机用

水量偏小ꎮ 一期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时ꎬ 将对已建

泡沫罐容积进行复核ꎬ 二期工程泡沫系统将根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进行设计ꎮ

２)低温液化烃码头事故泄漏及高倍数泡沫灭

火系统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

范»第 ７􀆰 ３􀆰 １ 条规定: 液化天然气码头和低温液化

烃码头的事故泄漏池(集液池)ꎬ 应采用高倍数泡

沫灭火系统ꎮ 同时依据 ＧＢ ５０１５０—２０１０«泡沫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  ４ 规定: 低温液化烃集液池高倍数

泡沫混合液的供给强度 ７􀆰 ２ Ｌ∕(ｍｉｎ􀅰ｍ２ )ꎬ 连续供

给时间 Ｔ＝ ６０ ｍｉｎꎬ 泡沫液混合比为 ３％ꎮ

但由于规范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未设置事故泄漏池

要求ꎬ 因此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消防设计时ꎬ

２＃低温液化烃泊位未设置事故泄漏池及高倍数泡

沫灭火系统ꎬ 待一期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时进行补

充ꎬ 以进一步完善消防系统ꎮ

３)泡沫液泵的驱动方式及水轮机驱动用水量和

压力损失的限制ꎮ «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７􀆰 ３􀆰 ７􀆰 ５ 条规定: 泡沫液泵的主用泵可采用水轮机

拖动或电机拖动ꎬ 备用泵动力源应采用水轮机拖

动ꎻ 水轮机拖动时ꎬ 水轮机的压力损失不应大于

０􀆰 ２ ＭＰａꎬ 采用向外泄水的水轮机且使用 ３％型泡沫

液时ꎬ 其泄水量不应大于泡沫用水量的 ２０％ꎮ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消防设计时ꎬ 泡沫罐

房内泡沫泵采用 １ 水 １ 电(电动驱动为主泵ꎬ水轮机

驱动为备用泵)ꎬ 水轮机泄水量按泡沫混合液流量

的 ３０％考虑ꎬ 压力损失按 ０􀆰 １ ＭＰａ 考虑ꎬ 可见除水

轮机泄水量偏大外ꎬ 基本满足规范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的要求ꎮ

２.３.３　 液体化学品与液化烃共用泊位问题

«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送审稿) 规

定: ５ 万吨级及以下吨级的油品、 液体化工品泊

位ꎬ 可与液化烃共用 １ 个泊位ꎮ

«装卸油品码头设计规范»规定: ３０ ０００ 吨级

及 ３０ ０００ 吨级以下的原油、 成品油泊位ꎬ 可与液

化石油气共用 １ 个泊位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规定: 油品与低温液化烃装卸不得共用泊位ꎻ 液

体化工品与液化烃不得共用泊位ꎮ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 ２＃液化烃泊位设计

时ꎬ 将 Ｃ５、 异戊烷等液体化学品(运输和装卸方

式类似于常温液化烃)与液化烃置于同一泊位ꎬ 在

一期改造及二期码头设计时将予以调整ꎮ

２.３.４　 消防总用水量的确定

«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送审稿) 规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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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码头消防用水流量ꎬ 应按冷却水系统用水流

量、 泡沫混合液用水流量、 水幕系统用水流量、

移动用水流量之和确定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７􀆰 ２􀆰 ６ 条规定: 码头消防用水流量ꎬ 应按冷却水系

统用水流量、 泡沫混合液用水流量、 水幕系统用

水流量、 水枪用水流量、 泡沫枪用水流量之和

确定ꎮ

ＧＢ ５０９７４—２０１４«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

规范»规定: 码头消防用水流量ꎬ 应按船舶冷却水

系统用水流量、 泡沫混合液用水流量、 水幕系统

用水流量、 室外消火栓用水流量之和确定ꎮ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消防设计时ꎬ 码头

消防用水量按 ５ 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４＃ 泊位ꎬ含

３ 个装卸区)及 ５ 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２＃泊位ꎬ含

３ 个装卸区)设计ꎻ 液体化工泊位消防水量为船舶

泡沫灭火用水量、 船舶消防冷却水量、 消防炮塔

保护水幕水量、 装卸区前沿水幕水量、 登船梯保

护水幕水量、 室外消火栓水量、 泡沫枪、 水枪水

量及水轮机用水量之和ꎻ 液化烃泊位消防水量为

船舶消防冷却水量、 消防炮塔保护水幕水量、 装

卸区前沿水幕水量、 登船梯保护水幕水量、 室外

消火栓水量及水枪用水量之和 ５ ꎮ 显然ꎬ 上述

５ 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消防总用水量已综合了现行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和 ＧＢ ５０９７４—２０１４ 两个规范ꎬ 计

算方法是可行的ꎬ 但液化烃泊位消防水量遗漏了

水喷雾用水量和高倍数泡沫系统用水量ꎮ

３　 新规范在一期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３.１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及装卸区水喷雾系统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改造工程 ２＃泊位新增低

温液化烃的装卸功能ꎬ 由于码头火灾危险性仍为

甲 Ａ 类且靠泊吨级不变ꎬ 消防冷却水流量、 水幕

流量、 室外消火栓流量、 水枪流量均不发生变化ꎬ

根据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

的要求ꎬ 须增设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及装卸区水喷

雾系统ꎬ 消防流量及消防用水量如下: １)低温液化

烃泊位装卸区水喷雾 ｑ１ ＝ ８ Ｌ∕ｓ、 Ｑ１ ＝ １４􀆰 ４ ｍ３ꎮ ２)高

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ｑ２ ＝ ５􀆰 ８２ Ｌ∕ｓ、 Ｑ２ ＝ ２７􀆰 ３ ｍ３ꎮ

拟在 １＃引桥附近增设集液池 １ 座ꎬ 意外泄漏

的低温液化烃经明沟收集至集液池ꎬ 在集液池旁

配置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１ 套ꎬ 额定流量 ３ Ｌ∕ｓꎻ 高

倍数泡沫灭火装置 １ 套ꎬ 额定流量 ３ Ｌ∕ｓꎻ 泡沫罐

有效容积 ０􀆰 ５ ｍ３ꎮ 高倍数泡沫混合液经管道输送

至发泡器产生高倍数泡沫ꎬ 对集液池进行灭火 ６ ꎮ

液化烃泊位集液池设置低温探头和雨水电动

排放阀ꎬ 附近设置自吸泵ꎮ 一旦低温液化烃泄漏

进入集液池后ꎬ 低温探头感应ꎬ 雨水电动排放阀

自动关闭ꎮ 待高倍数泡沫液体覆盖后ꎬ 再由自吸

泵将集液池内消防废液排至槽车外运ꎮ

３.２　 固定式泡沫系统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改造工程消防设计中ꎬ

泡沫混合液的供给时间由原设计 ４０ ｍｉｎ 延长至

６０ ｍｉｎꎬ 泡沫炮、 泡沫枪及水轮机用水量相应增加ꎮ

３.３　 液体化学品与液化烃共用泊位问题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改造工程根据«油气化工

码头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ꎬ 将 ２＃泊位调整为专用

液化烃泊位ꎬ 同时新增低温丙烷、 温乙烷等物料

的装卸功能ꎮ

３.４　 消防总用水量复核

应对消防总用水量进行复核ꎮ

４　 结语

鉴于新实施的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油气化工码头

设计防火规范»与其送审稿差异较大ꎬ 本文总结了

浙石化鱼山项目一期工程消防设计与现行消防规

范存在的矛盾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在液体

化学品与液化烃泊位共用问题ꎻ ２)固定式水冷却

系统及泡沫灭火系统设计问题ꎻ ３)一起火灾消防

水量的确定问题ꎮ

针对于上述问题ꎬ 在进行鱼山一期改造及二

期码头消防设计及复核时ꎬ 应严格遵守现行

ＪＴＳ １５８—２０１９ 中的条文要求ꎬ 对已建一期码头、

新建二期码头的消防设施进行必要的改造及设计ꎬ

对二期工程涉及的设计参数、 消防水量、 消防设

施进行描述ꎮ (下转第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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